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655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貴容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輔  佐  人 

即被告之夫  邱秉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稚平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撤緩偵

字第10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貴容犯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公共危險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緩

刑參年。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壹年。

    事  實

一、陳貴容罹患思覺失調症，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而其明知位在桃園市○○區○○路0段0

00號之5及同路段408號旁之空地（下分別稱398號之5旁空地

及408號旁空地，合稱本案空地）係他人所有，其上雜草蔓

延叢生，且緊鄰民宅，倘該處雜草叢著火，火勢將迅速擴大

延燒，造成他人財產損失，竟於民國107年7月7日上午8時46

分許，在本案空地上，基於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持

打火機點燃金紙丟至草叢中致起火，火勢旋即沿蔓生雜草對

外擴散燃燒，致燒燬面積約50平方公尺之雜草，並險延燒旁

邊民宅及車棚中車輛，致生公共危險。嗣經該處附近住戶徐

鄭金寶發覺，旋即告知陳貴容家人協助共同滅火並通報消防

局，經消防人員趕至現場，於同日上午9時5分始將火勢完全

撲滅。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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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

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

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

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

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

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

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

文。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各項供述證據，被告陳貴容委由辯

護人同意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二第357頁），且

當事人、辯護人均未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

院卷三第29至46頁），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取得及製作時

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

證據應屬適當；另本判決後述所引之各項非供述證據，無證

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且

亦無證據證明係非真實，復均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

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又

前開供述與非供述證據復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中合法調查，自

均得為本案證據使用。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與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犯行，辯稱：那

塊空地是我跟別人買的云云；或辯稱：我沒有放火燒雜草，

我都是在廟裡燒金紙云云；或辯稱：我只是要種菜、整地云

云；或辯稱：我沒有故意要燒東西云云。輔佐人邱秉源則為

被告辯稱：證人徐鄭金寶證述不實。被告當時只是在燒金

紙，後來金紙被風吹走才引燃。我兒子後來有拿滅火器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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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沒有燒到別人的物品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以：本件

有可能係因被告焚燒金紙或是為種植作物、燃燒雜草而過失

引發火勢。又本件起火後，至多僅有燒燬空地雜草，但並未

延燒，即沒有影響周遭民宅之可能，不可能產生對於他人生

命、身體、財物之具體危險，從證人徐鄭金寶見被告行為，

首先通知被告家人處理，可見證人徐鄭金寶亦不認為有立即

危險，亦可證本案確實未達具體危險結果云云。惟查：

　㈠被告有於上記時間、地點，以打火機點燃金紙丟至本案空地

草叢致引發火勢，燒燬其上屬於他人所有之雜草：

　⒈目擊證人徐鄭金寶於107年7月9日接受消防人員調查火災原

因時陳稱：案發當時我剛好外出，看到被告站在398號之5旁

空地，並往空地丟一個不明物品，之後該處就燒起來了等語

（見偵卷第58、59頁），核與其偵查中、本院作證時之證述

均大致吻合（見偵卷第90、91頁、本院卷二第455、456、45

9至463）；又本案火災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鑑定結果，可見

案發起火處未發現自燃性物質，亦無祭祀情形，也無任何電

器設備，故排除自然引火、祭祀不慎、電器因素等起火原

因，此外，燃燒殘餘物多為雜草、垃圾，並未發現其他引火

物，若未施予外來火源，不致自行起火燃燒，故研判係人為

縱火等情，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存卷可

憑（見偵卷第42至56頁），與證人徐鄭金寶之證述勾稽相

符；且被告於警詢時亦供稱：這火災是我燒金紙引起的，我

是放燒起來的金紙要燒雜草等語（見偵卷第2頁背面），於

偵查中亦稱：我當天是點燃打火機燒金紙等語（見偵卷第10

4頁），嗣更自白公共危險犯行（見偵卷第104頁背面），以

上各情，被告有於事實欄所示時間、地點，以打火機點燃金

紙丟至本案空地草叢致引發火勢之事實，至為明確。

　⒉又本案空地並非被告所有，而係登記他人名下之不動產乙

情，有被告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本院卷

二第89至99頁）、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0年1月8日蘆地

登字第1100000296號函暨附件土地登記謄本（見本院卷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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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至143頁）在卷可考，且按不動產之出產物，尚未分離

者，為該不動產之部分，為民法第66條第2項所明定，是本

案空地上之雜草，亦屬土地所有權人所有之物，而本案空地

上之雜草，經被告點火引燃後，燒燬面積約50平方公尺雜

草，有卷附火災現場勘查紀錄及原因判斷、桃園市政府消防

局現場照相資料用紙各1份可憑（見偵卷第50頁、第68至83

頁），則被告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事實，亦可認定無疑。

　㈡被告放火行為已生具體公共危險：

　⒈按刑法第175條第1項放火燒燬前2條以外他人所有物罪，係

以行為人基於放火燒燬本條之他人所有物之犯罪故意，並致

生公共危險，作為犯罪構成要件，此屬學理上所稱「具體危

險犯」，祇要放火之行為，有危及不特定人或多數人生命、

身體、財產安全之蓋然性存在為已足，不以實際上已發生此

項實害之事實為必要。至於此項蓋然性之有無，應由事實審

法院基於經驗及論理法則，而為客觀之判斷（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58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放火燒燬雜草範圍達50平方公尺，已如前述，可知延

燒面積甚廣，足認火勢已有隨雜草蔓延而擴散趨勢；且觀諸

案發火災現場照片（見偵卷第68至83頁），亦見起火延燒之

處緊鄰有人居住之民宅，並靠近附近車棚停放之車輛；再參

證人徐鄭金寶發覺被告放火行為，隨即告知被告家人並共同

以滅火器、拉水管方式滅火，亦通報消防人員到場救火等

情，除經證人徐鄭金寶證述在案（見偵卷第58、59頁、本院

卷二第457、458、461頁），核與輔佐人所稱：案發當時我

剛好在上班，我兒子打電話給我，他當時有拿滅火器滅火，

我也趕緊回家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0頁）吻合，另本案消防

人員於當日上午8時46分獲報後，於上午8時54分抵達，於上

午8時56分控制現場，於上午9時5分完全撲滅火勢，而消防

人員到達火場途中，發現有白煙竄出，但未發現有火焰、臭

味及爆炸，火勢已無延燒情形，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出

動觀察記錄可考（見偵卷第57頁），由此可知，被告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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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若未有他人及時察覺而投入撲滅火勢，所引起之火災恐

波及附近有人居住之民宅、車輛，釀成重大災害，自已危及

旁人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而致生公共危險。

　㈢被告具有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

　　查被告住處為桃園市○○區○○路○段000○0號，與398號

之5旁空地、408號旁空地均相距不遠，對於本案土地非其所

乙節有應知之甚稔，此從被告於警詢時供稱：火災處所是隔

壁鄰居的，不是我的等語（見偵卷第2頁背面）益可徵，是

被告明知本案空地為他人所有，而被告固罹有思覺失調症，

但其病況並未使其無法理解以打火機點燃物品之意義與效

果，此從被告尚能辯稱係要「在廟裡燒金紙」、「要燒雜草

整地、種菜」可證，詎被告竟仍以打火機點燃金紙引燃他人

所有空地上之雜草，也未見有何防止火勢蔓延之措施，則被

告具有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殆無疑義，而從被告於

案發當日因本案行為遭主管機關強制送往衛生福利部桃園療

養院就醫，該日急診病歷紀錄亦載有「107/07/07時由案子

及119送醫，近5年多次在家附近縱火，最近幾乎每個月都

有，但未抓到具體例證。今日以點紙錢燒乾草方式引發大火

被鄰居報警，自己也承認」等語（見偵卷第8頁），可知被

告於案發前早有多次縱火行為，亦足資佐證被告具有放火犯

意。

　㈣被告、輔佐人、辯護人之辯詞不予採信之說明：

　⒈被告空言辯稱沒有放火燒雜草或沒有放火故意云云，與其警

詢時、偵查中承認有引燃本案空地雜草及審理中所稱放火係

要種菜、整地之說詞均不符，自難憑採；而其所稱本案空地

係其向他人購買云云，與前述被告財產資料、本案土地登記

謄本等客觀事證均不符，亦不足採信。

　⒉被告又辯稱其係要種菜、整地云云，惟證人徐鄭金寶於本院

審理時已稱：被告沒有在住處附近種菜，也沒有聽說他要在

附近空地種菜云云（見本院卷二第465頁），所辯已非無

疑；且本案空地又非被告所有，其又豈會隨意在他人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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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作物，辯詞更屬可疑；況果若被告係要整地、種菜，大

可以鐮刀、除草機等常見割除雜草方式為之，亦可委由輔佐

人、其子代為除草、整地，殊難想像被告會選擇「自己點燃

金紙焚燒雜草」之高度危險方式進行，足證被告所辯無非係

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⒊輔佐人、辯護人雖均為被告辯稱可能係被告點燃金紙或要種

植作物不慎過失引發火勢云云。然被告所指要整地、種菜純

屬子虛烏有，已如前述，自無所謂為種植作物整地不慎失火

之情；而所謂點燃金紙若係指宗教祭祀行為，亦與前揭火災

原因調查鑑定書記載起火現場並無任何祭祀情形之客觀情狀

不符，且被告不僅無故點燃金紙，若其無燃燒本案空地雜草

之意思，又豈會將該燃燒之金紙「丟」至本案空地上，是被

告絕非過失釀成火災，上開辯詞，委無可採。

　⒋辯護人再以前詞主張被告行為未生具體危險結果云云。然本

案係因證人徐鄭金寶及時發覺被告行為，而與被告家人共同

滅火，嗣消防人員到場後再將火勢完全撲滅，已如前述，可

知被告所引起之火災，係因證人徐鄭金寶、被告家人投入救

火之外力因素介入，火勢才非一發不可收拾，豈能無視此

情，徒憑消防人員到場時判斷現場已未延燒，遽謂被告行為

未對他人生命、身體、財產造成危險，此部分辯詞顯非可

採；另所謂證人徐鄭金寶尚有餘力通知被告家人，可徵被告

引起之火災並無危險云云，然證人徐鄭金寶又非消防、打火

專家，其見火勢燃起尋求他人援助共同滅火，與常情相符，

也不能據此推論該火勢即毫無危險，且正是因為當時火勢已

非證人徐鄭金寶一人所能控制，才要尋求援助，否則證人徐

鄭金寶大可自己一人撲滅火勢，是辯護人上開辯詞，難以採

信。

　⒌輔佐人雖主張證人徐鄭金寶證言不實，然輔佐人自承當時並

未在場，根本未見聞案發經過，又未提出證人徐鄭金寶證述

不具憑信性之相關依據，豈能任意指摘，所為主張要無可

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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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⒍輔佐人再稱其子有參與滅火，並未燒毀他人物品云云。然被

告之子於被告放火時應不在場，否則難以想像其子會任由被

告點燃金紙恣意丟至空地引發火災，且其子亦不足認係被告

避免火勢蔓延之防免措施，倘該子得控制被告放火行為，又

豈會係由證人徐鄭金寶第一時間發覺被告縱火，且本案火災

燒燬面積更不可能達50平方公尺，此均先予說明，而被告行

為不僅已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並生危害他人生命、身體、

財產之具體危險結果，業如前述，輔佐人徒憑己見，主觀認

未燒燬他人物品，自不足採信，而其子事後縱有投入救火，

至多僅係避免火勢進一步延燒至附近民宅、車輛等重大災害

發生，對於被告行為已然發生具體公共危險要無影響，更況

依前揭實務見解意旨，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他人所

有物罪，本不以實際上已發生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

實害為要件，是輔佐人上開主張，亦非有據。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

科。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與罪名：

　⒈被告行為後，刑法第175條第1項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

布，並於108年12月27日生效，修正前刑法第175條第1項規

定：「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後刑法第17

5條第1項則規定：「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

生公共危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上開修

正係將第1項末句「一年以上、七年以下」修正為「一年以

上七年以下」，可知本次修正僅係文字調整，內容並無不

同，非屬法律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本案應

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刑法第175條

第1項之規定論處。

　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刑法第173

條、第174條以外他人所有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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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被告之刑：

　⒈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

19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案發當日經主管機關強制就

醫後，經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醫師診斷被告罹有物質或已

知生理狀況引起的其他精神病症，醫師並囑言稱被告於住院

期間有明顯自語現象，疑似有幻聽症狀，此有衛生福利部桃

園療養院107年11月27日桃療字第NO：0000000號診斷證明

書、被告強制就醫期間之急診病歷紀錄、急診室護理評估

表、診療紀錄、病歷、護理紀錄等件在卷可查（見偵卷第5

頁、第6至41頁），堪認被告於行為當時因疾病而有精神障

礙，復參酌被告在與他人並無仇怨、糾紛下，無故點燃金紙

燒燬他人空地上雜草，行為較常人有所異常，再觀諸被告警

詢時、偵查中、審理時之表現，被告並非無法理解他人之提

問，又能飾詞否認犯罪，是被告知悉其放火行為係屬違法，

而非對於其行為之當否毫無認知，綜上各情，堪認被告因其

精神障礙，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雖未完全

喪失，然前揭能力應已顯著減低。

　⒉又被告經本院送請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精神鑑定，結果

為：「㈢鑑定結果。結論：陳員符合思覺失調症之診斷。於

犯罪時，受其病情影響，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已達顯著下降。理由：⒈陳員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應

有具備，陳員知道放火燒空地為法律所不容許之行為。⒉因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個案因為罹患有思覺失調症，長期有

系統化之被害妄想，且因為病逝感不佳，導致藥物治療狀況

並不規則，精神病症狀持續存在且常有起伏，桃園療養院之

病例記載可以佐證。約案發前兩三個月，陳員之被害妄想有

加劇、且頻繁自語、於空地燒金紙之狀況，案發當日陳員疑

似在被害妄想下有縱火之舉動，故推斷其因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應有相當減損。⒊根據卷宗記載，陳員堅稱放火之空地

為自己所有，並表示放火燒草後要種菜，故知當時辨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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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精神病症狀而有顯著減損，但未達完全不能之程度。病

史：陳員為67歲女性，足月產無發展遲滯問題，國往無内外

科疾病史或物質使用史。自小個性好強與家人關係尚可，國

中畢業後開始從事工廠工作，30歲結婚後陳員從事家庭代工

與衣服批發等工作，陳員與先生育有二子，養育孩子之餘，

陳員因為工作關係常開著車南北奔波，亦為家中主要之經濟

支柱。陳員於民國101年（57歲）時開始有被害妄想、關係

妄想、被監視妄想、幻聽干擾，於民國101年12月25日因被

害妄想下有破壞東西、跟丈夫有肢體衝突而有至本院門診就

診，診斷為類思覺失調症，然因病識感不佳，陳員後續未再

追蹤治療，雖時有自語、被害妄想，陳員之生活尚可自理，

57歲之後陳員未再從事批發相關工作，家中經濟事務亦改由

陳員之丈夫處理。陳員於民國107年7月7日（62歲）時因在

住家附近之空地有用打火機點燃金紙燃燒草地之行為，於當

日被強制送醫至本院急診，並因精神症狀顯著安排住院，經

治療後於民國107年9月17日出院。出院後陳員可短暫回診，

然因病識感不佳，陳員拒服藥且自民國107年12月後未再回

診，陳員丈夫亦表示並未到其他醫療院所求診。陳員自此多

居住家中，社交活動減少，雖後續再無空地燃燒金紙之行

為，生活中仍多自語，並有被害妄想、關係妄想、被跟蹤妄

想、被監視妄想之症狀仍存，陳員亦有曾將家中木製神像丟

入金桶燒毁，點打火機繞頭轉圈等怪異行為，精神症狀影響

下曾易怒和謾罵，民國109年曾與案夫發生肢體衝突，為此

陳員曾提告案夫，案夫當時獲判緩起訴處分。診斷：綜上而

言，陳員符合思覺失調症之診斷。於犯罪行為時，受病情影

響，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達顯著下降，

但未達完全不能之程度。」，此有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所

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書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531至539

頁），而上開精神鑑定報告書係參酌被告之病史、個人、家

族、社會史，並透過鑑定機關對於被告施以精神狀態、理學

檢查輔以實驗室檢查，並透過行為觀察及智力測驗，本於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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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知識與臨床經驗，綜合判斷所為之結論，無論鑑定機關之

資格、理論基礎、鑑定方法及論理過程，自形式上及實質上

而言，均無瑕疵，堪認上開精神鑑定書之結論足資為本案參

照，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恣意放火燒燬他人空地

上之雜草，造成他人財物損失，並危害附近人、車之生命、

身體、財產安全，所為實屬不該，應予非難；並參以被告於

偵查中曾自白犯罪，然於本院審理時則未能坦承犯行之犯後

態度；復考量被告本案所燒燬物品價值輕微，且所有人並未

提告求償；再參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與行為危險

程度；兼衡被告無前科紀錄之素行、小學畢業之教育程度、

已婚、與家人同住（見本院卷三第4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

　㈣按緩刑為法院刑罰權之運用，法院對於具備緩刑要件之刑事

被告，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

下之緩刑，為刑法第74條第1項所明定；法院是否宣告緩刑

（含緩刑期間長短、有無附加負擔或條件，及緩刑期內是否

付保護管束），有其自由裁量的職權，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

第74條第1項所定的條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查被告前未

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其雖因思覺失調症影響，一時失

慮，致犯本案，然曾於偵查中自白犯罪，並非完全無悔意，

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雖否認犯罪，然此或肇因於被告未持續

就醫所致（詳後述），另被告本案燒燬之物為雜草，所有人

也從未提告請求損害賠償，本院綜合上情，認對於被告最佳

之處遇方式，應著重於被告病情之矯治，讓醫療機構取代監

所之功能，若被告能持續、穩定接受治療，使病情獲得穩定

控制，應無再犯之虞，反之，若使被告接受短期自由刑之執

行，反有害此危險性格之逐步消滅，是本院認對被告所宣告

之刑，以暫不執行為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

以宣告緩刑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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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保安處分：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亦有規定。而刑法關於監護處分之立法目的，除對

受處分人給予適當治療，使其得以回歸社會生活外，復在使

其於治療期間，仍與社會隔離，以免危害社會，性質上兼具

治療保護及監禁以防衛社會安全之雙重意義，當屬拘束人身

自由之保安處分，於遇有刑法第2條第1項法律變更之情形，

自有上開新舊法比較規定之適用。而刑法第87條於111年2月

18日修正、同年月20日施行前規定：「（第1項）因第19條

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

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第2項）有第19條

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

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

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第3項）前2項之

期間為5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

免其處分之執行。」其修正後規定：「（第1項）因第19條

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

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第2

項）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

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

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

前為之。（第3項）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其執行期間屆

滿前，檢察官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許可延長

之，第1次延長期間為3年以下，第2次以後每次延長期間為1

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

之執行。（第4項）前項執行或延長期間內，應每年評估有

無繼續執行之必要。」是由法條文義觀之，修正前、後之監

護處分期間均為5年以下，惟修正後第3項增加檢察官得聲請

延長監護期間之規定，且並無次數之限制，顯然較不利於行

為人。另現行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6條至第46條之3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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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亦於111年2月18日併予修正檢察官執行監護處分之執行及

評估方法，惟與修正前、後刑法第87條之規定合併觀察，修

正後之規定並無因此較有利於行為人，仍應適用行為時即修

正前刑法第87條之規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24號判

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行為後，刑法第87條業經修正如前所

述，揆諸前開實務見解意旨，本案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刑

法第87條之規定，先予說明。

　⒉查輔佐人於本院審理時陳稱：被告現在與我、兒子、媳婦同

住，我兒子、媳婦都在上班，平常都是由我一人在照顧。我

現在快70歲了，因為脊隨開過刀，已經無法工作。我有時要

出門辦一些事情，被告沒有亂跑出去。被告有抽菸的習慣，

平常也會隨身攜帶打火機。被告的病情已經很嚴重了，沒有

好轉。被告現在沒有持續就醫接受治療，因為我要帶被告

去，他都說他沒病不要，會被人家加害，且也不願意吃醫師

開的藥，已經好幾年沒有就診了，我也沒辦法勸被告服用藥

物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5、41至44頁）。

　⒊另前揭精神鑑定報告記載：「…當日（被告）被強制送醫至

本院急診，並因精神症狀顯著安排住院，經治療後於民國10

7年9月17日出院。出院後陳員可短暫回診，然因病識感不

佳，陳員拒服藥且自民國107年12月後未再回診，陳員丈夫

亦表示並未到其他醫療院所求診。陳員自此多居住家中，社

交活動減少，雖後續再無空地燃燒金紙之行為，生活中仍多

自語，並有被害妄想、關係妄想、被跟蹤妄想、被監視妄想

之症狀仍存，陳員亦有曾將家中木製神像丟入金桶燒毁，點

打火機繞頭轉圈等怪異行為，精神症狀影響下曾易怒和謾

罵，民國109年曾與案夫發生肢體衝突，為此陳員曾提告案

夫，案夫當時獲判緩起訴處分…出院後僅回診幾次即中斷治

療，案夫因無法處理陳員拒藥的問題，只能自行看顧，避免

陳員走失或闖禍…案長子與案媳婦都在電子工廠上班，雖與

陳員和案夫同住，但彼此的關係平淡、疏離，除因案長子上

班時間的關係，交集較少外，受陳員症狀之影響，也常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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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長子的困擾，案發當日係由案長子協助滅火的，其對於陳

員的醫療安排與案夫的意見歧異，後續即較少介入陳員的事

情…出院後僅回診數次即中斷治療，除因陳員乏病識感，抗

拒藥物外，家屬意見的不一致也是治療的阻力…曾於晤談中

出現拿出打火機點火的行為，對於自己行為的監控較不佳…

曾於晤談中突然拿出打火機點火，並表示若嚇到要去拜拜」

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32至537頁）。　

　⒋又於本案審理中，可見輔佐人自己曾因開刀住院，無法帶同

被告到庭；另本院原安排於111年4月14日進行精神鑑定，詎

被告竟無故未到，經聯繫輔佐人原因，輔佐人僅稱：被告就

不想去，沒有要鑑定了等語，直至本院為職權調查對於被告

有利之事項，始必須發動鑑定留置之強制處分，方而完成前

揭精神鑑定，此有本院辦理刑事案件電話查詢紀錄表、鑑定

留置票存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47頁、第427頁、第505

頁）。

　⒌由上可知，雖無證據顯示被告於案發後再有實行燃燒空地雜

草之行為，然仍因其疾病而存在妄想、易怒、謾罵他人情

形，也曾出現將家中木製神像丟入金桶燒毁、點打火機繞頭

轉圈等怪異行為，更曾於接受精神鑑定時，無端拿起打火機

點火，可知被告病情未見好轉，行為控制能力仍屬薄弱，而

被告不僅缺乏病識感，不願就醫接受治療及服用藥物，身為

主要照顧者之輔佐人，也無可奈何，無法以積極之作為，勸

說被告接受治療，亦無法帶同被告到庭接受審判甚或進行對

被告理應有利之精神鑑定，只能消極、被動看照被告，然輔

佐人不僅年事已高，且仍有可能因疾病住院或有事外出使被

告獨處，而被告其餘同住家人則因關係疏離或工作繁忙無法

發揮支持、照顧功能，且輔佐人亦任由被告攜帶打火機，依

前述情狀，堪認被告有再犯點火燒燬他人財物或有危害公共

安全之虞，且有於刑之執行前實施之必要，爰依修正前刑法

第87條第2項、第3項規定，命被告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

處所，施以監護1年，期於適當之醫療處所、機構，接受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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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之看管及治療，避免被告再因自身疾病而對其個人、家庭

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期之危害，以資矯正。至於將來執行機關

認被告已無繼續執行之必要，仍得向法院聲請免其處分之執

行。又依刑法第74條第5項規定，緩刑之效力不及於保安處

分之宣告，併予敘明。

三、沒收：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宣

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

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

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為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明定。查

被告點火使用之打火機，無證據顯示為被告所有，且前開打

火機並非違禁物，單獨存在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價值又極

其輕微，復未扣案，倘予沒收、追徵，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

開啟之外，對於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

對於沒收制度所欲達成或附隨之社會防衛亦無任何助益，欠

缺刑法上重要性，是依說明，本院認無沒收或追徵前開打火

機之必要。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條第1項

前段、第175條第1項、第19條第2項、第74條第1項第1款，修正

前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佩珊提起公訴，檢察官高玉奇、謝咏儒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彥年

                                      法  官  簡方毅

                                      法  官  郭鍵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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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羅鎰祥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2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1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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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655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貴容




輔  佐  人  
即被告之夫  邱秉源




選任辯護人  陳稚平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撤緩偵字第10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貴容犯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公共危險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緩刑參年。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壹年。
    事  實
一、陳貴容罹患思覺失調症，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而其明知位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之5及同路段408號旁之空地（下分別稱398號之5旁空地及408號旁空地，合稱本案空地）係他人所有，其上雜草蔓延叢生，且緊鄰民宅，倘該處雜草叢著火，火勢將迅速擴大延燒，造成他人財產損失，竟於民國107年7月7日上午8時46分許，在本案空地上，基於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持打火機點燃金紙丟至草叢中致起火，火勢旋即沿蔓生雜草對外擴散燃燒，致燒燬面積約50平方公尺之雜草，並險延燒旁邊民宅及車棚中車輛，致生公共危險。嗣經該處附近住戶徐鄭金寶發覺，旋即告知陳貴容家人協助共同滅火並通報消防局，經消防人員趕至現場，於同日上午9時5分始將火勢完全撲滅。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各項供述證據，被告陳貴容委由辯護人同意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二第357頁），且當事人、辯護人均未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三第29至46頁），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取得及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另本判決後述所引之各項非供述證據，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且亦無證據證明係非真實，復均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又前開供述與非供述證據復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中合法調查，自均得為本案證據使用。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與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犯行，辯稱：那塊空地是我跟別人買的云云；或辯稱：我沒有放火燒雜草，我都是在廟裡燒金紙云云；或辯稱：我只是要種菜、整地云云；或辯稱：我沒有故意要燒東西云云。輔佐人邱秉源則為被告辯稱：證人徐鄭金寶證述不實。被告當時只是在燒金紙，後來金紙被風吹走才引燃。我兒子後來有拿滅火器滅火，沒有燒到別人的物品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以：本件有可能係因被告焚燒金紙或是為種植作物、燃燒雜草而過失引發火勢。又本件起火後，至多僅有燒燬空地雜草，但並未延燒，即沒有影響周遭民宅之可能，不可能產生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物之具體危險，從證人徐鄭金寶見被告行為，首先通知被告家人處理，可見證人徐鄭金寶亦不認為有立即危險，亦可證本案確實未達具體危險結果云云。惟查：
　㈠被告有於上記時間、地點，以打火機點燃金紙丟至本案空地草叢致引發火勢，燒燬其上屬於他人所有之雜草：
　⒈目擊證人徐鄭金寶於107年7月9日接受消防人員調查火災原因時陳稱：案發當時我剛好外出，看到被告站在398號之5旁空地，並往空地丟一個不明物品，之後該處就燒起來了等語（見偵卷第58、59頁），核與其偵查中、本院作證時之證述均大致吻合（見偵卷第90、91頁、本院卷二第455、456、459至463）；又本案火災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鑑定結果，可見案發起火處未發現自燃性物質，亦無祭祀情形，也無任何電器設備，故排除自然引火、祭祀不慎、電器因素等起火原因，此外，燃燒殘餘物多為雜草、垃圾，並未發現其他引火物，若未施予外來火源，不致自行起火燃燒，故研判係人為縱火等情，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存卷可憑（見偵卷第42至56頁），與證人徐鄭金寶之證述勾稽相符；且被告於警詢時亦供稱：這火災是我燒金紙引起的，我是放燒起來的金紙要燒雜草等語（見偵卷第2頁背面），於偵查中亦稱：我當天是點燃打火機燒金紙等語（見偵卷第104頁），嗣更自白公共危險犯行（見偵卷第104頁背面），以上各情，被告有於事實欄所示時間、地點，以打火機點燃金紙丟至本案空地草叢致引發火勢之事實，至為明確。
　⒉又本案空地並非被告所有，而係登記他人名下之不動產乙情，有被告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本院卷二第89至99頁）、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0年1月8日蘆地登字第1100000296號函暨附件土地登記謄本（見本院卷二第111至143頁）在卷可考，且按不動產之出產物，尚未分離者，為該不動產之部分，為民法第66條第2項所明定，是本案空地上之雜草，亦屬土地所有權人所有之物，而本案空地上之雜草，經被告點火引燃後，燒燬面積約50平方公尺雜草，有卷附火災現場勘查紀錄及原因判斷、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現場照相資料用紙各1份可憑（見偵卷第50頁、第68至83頁），則被告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事實，亦可認定無疑。
　㈡被告放火行為已生具體公共危險：
　⒈按刑法第175條第1項放火燒燬前2條以外他人所有物罪，係以行為人基於放火燒燬本條之他人所有物之犯罪故意，並致生公共危險，作為犯罪構成要件，此屬學理上所稱「具體危險犯」，祇要放火之行為，有危及不特定人或多數人生命、身體、財產安全之蓋然性存在為已足，不以實際上已發生此項實害之事實為必要。至於此項蓋然性之有無，應由事實審法院基於經驗及論理法則，而為客觀之判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8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放火燒燬雜草範圍達50平方公尺，已如前述，可知延燒面積甚廣，足認火勢已有隨雜草蔓延而擴散趨勢；且觀諸案發火災現場照片（見偵卷第68至83頁），亦見起火延燒之處緊鄰有人居住之民宅，並靠近附近車棚停放之車輛；再參證人徐鄭金寶發覺被告放火行為，隨即告知被告家人並共同以滅火器、拉水管方式滅火，亦通報消防人員到場救火等情，除經證人徐鄭金寶證述在案（見偵卷第58、59頁、本院卷二第457、458、461頁），核與輔佐人所稱：案發當時我剛好在上班，我兒子打電話給我，他當時有拿滅火器滅火，我也趕緊回家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0頁）吻合，另本案消防人員於當日上午8時46分獲報後，於上午8時54分抵達，於上午8時56分控制現場，於上午9時5分完全撲滅火勢，而消防人員到達火場途中，發現有白煙竄出，但未發現有火焰、臭味及爆炸，火勢已無延燒情形，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出動觀察記錄可考（見偵卷第57頁），由此可知，被告點火後，若未有他人及時察覺而投入撲滅火勢，所引起之火災恐波及附近有人居住之民宅、車輛，釀成重大災害，自已危及旁人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而致生公共危險。
　㈢被告具有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
　　查被告住處為桃園市○○區○○路○段000○0號，與398號之5旁空地、408號旁空地均相距不遠，對於本案土地非其所乙節有應知之甚稔，此從被告於警詢時供稱：火災處所是隔壁鄰居的，不是我的等語（見偵卷第2頁背面）益可徵，是被告明知本案空地為他人所有，而被告固罹有思覺失調症，但其病況並未使其無法理解以打火機點燃物品之意義與效果，此從被告尚能辯稱係要「在廟裡燒金紙」、「要燒雜草整地、種菜」可證，詎被告竟仍以打火機點燃金紙引燃他人所有空地上之雜草，也未見有何防止火勢蔓延之措施，則被告具有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殆無疑義，而從被告於案發當日因本案行為遭主管機關強制送往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就醫，該日急診病歷紀錄亦載有「107/07/07時由案子及119送醫，近5年多次在家附近縱火，最近幾乎每個月都有，但未抓到具體例證。今日以點紙錢燒乾草方式引發大火被鄰居報警，自己也承認」等語（見偵卷第8頁），可知被告於案發前早有多次縱火行為，亦足資佐證被告具有放火犯意。
　㈣被告、輔佐人、辯護人之辯詞不予採信之說明：
　⒈被告空言辯稱沒有放火燒雜草或沒有放火故意云云，與其警詢時、偵查中承認有引燃本案空地雜草及審理中所稱放火係要種菜、整地之說詞均不符，自難憑採；而其所稱本案空地係其向他人購買云云，與前述被告財產資料、本案土地登記謄本等客觀事證均不符，亦不足採信。
　⒉被告又辯稱其係要種菜、整地云云，惟證人徐鄭金寶於本院審理時已稱：被告沒有在住處附近種菜，也沒有聽說他要在附近空地種菜云云（見本院卷二第465頁），所辯已非無疑；且本案空地又非被告所有，其又豈會隨意在他人土地上種植作物，辯詞更屬可疑；況果若被告係要整地、種菜，大可以鐮刀、除草機等常見割除雜草方式為之，亦可委由輔佐人、其子代為除草、整地，殊難想像被告會選擇「自己點燃金紙焚燒雜草」之高度危險方式進行，足證被告所辯無非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⒊輔佐人、辯護人雖均為被告辯稱可能係被告點燃金紙或要種植作物不慎過失引發火勢云云。然被告所指要整地、種菜純屬子虛烏有，已如前述，自無所謂為種植作物整地不慎失火之情；而所謂點燃金紙若係指宗教祭祀行為，亦與前揭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記載起火現場並無任何祭祀情形之客觀情狀不符，且被告不僅無故點燃金紙，若其無燃燒本案空地雜草之意思，又豈會將該燃燒之金紙「丟」至本案空地上，是被告絕非過失釀成火災，上開辯詞，委無可採。
　⒋辯護人再以前詞主張被告行為未生具體危險結果云云。然本案係因證人徐鄭金寶及時發覺被告行為，而與被告家人共同滅火，嗣消防人員到場後再將火勢完全撲滅，已如前述，可知被告所引起之火災，係因證人徐鄭金寶、被告家人投入救火之外力因素介入，火勢才非一發不可收拾，豈能無視此情，徒憑消防人員到場時判斷現場已未延燒，遽謂被告行為未對他人生命、身體、財產造成危險，此部分辯詞顯非可採；另所謂證人徐鄭金寶尚有餘力通知被告家人，可徵被告引起之火災並無危險云云，然證人徐鄭金寶又非消防、打火專家，其見火勢燃起尋求他人援助共同滅火，與常情相符，也不能據此推論該火勢即毫無危險，且正是因為當時火勢已非證人徐鄭金寶一人所能控制，才要尋求援助，否則證人徐鄭金寶大可自己一人撲滅火勢，是辯護人上開辯詞，難以採信。
　⒌輔佐人雖主張證人徐鄭金寶證言不實，然輔佐人自承當時並未在場，根本未見聞案發經過，又未提出證人徐鄭金寶證述不具憑信性之相關依據，豈能任意指摘，所為主張要無可採。
　⒍輔佐人再稱其子有參與滅火，並未燒毀他人物品云云。然被告之子於被告放火時應不在場，否則難以想像其子會任由被告點燃金紙恣意丟至空地引發火災，且其子亦不足認係被告避免火勢蔓延之防免措施，倘該子得控制被告放火行為，又豈會係由證人徐鄭金寶第一時間發覺被告縱火，且本案火災燒燬面積更不可能達50平方公尺，此均先予說明，而被告行為不僅已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並生危害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具體危險結果，業如前述，輔佐人徒憑己見，主觀認未燒燬他人物品，自不足採信，而其子事後縱有投入救火，至多僅係避免火勢進一步延燒至附近民宅、車輛等重大災害發生，對於被告行為已然發生具體公共危險要無影響，更況依前揭實務見解意旨，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罪，本不以實際上已發生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實害為要件，是輔佐人上開主張，亦非有據。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與罪名：
　⒈被告行為後，刑法第175條第1項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並於108年12月27日生效，修正前刑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後刑法第175條第1項則規定：「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上開修正係將第1項末句「一年以上、七年以下」修正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可知本次修正僅係文字調整，內容並無不同，非屬法律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本案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規定論處。
　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刑法第173條、第174條以外他人所有物罪。
　㈡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被告之刑：
　⒈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案發當日經主管機關強制就醫後，經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醫師診斷被告罹有物質或已知生理狀況引起的其他精神病症，醫師並囑言稱被告於住院期間有明顯自語現象，疑似有幻聽症狀，此有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107年11月27日桃療字第NO：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被告強制就醫期間之急診病歷紀錄、急診室護理評估表、診療紀錄、病歷、護理紀錄等件在卷可查（見偵卷第5頁、第6至41頁），堪認被告於行為當時因疾病而有精神障礙，復參酌被告在與他人並無仇怨、糾紛下，無故點燃金紙燒燬他人空地上雜草，行為較常人有所異常，再觀諸被告警詢時、偵查中、審理時之表現，被告並非無法理解他人之提問，又能飾詞否認犯罪，是被告知悉其放火行為係屬違法，而非對於其行為之當否毫無認知，綜上各情，堪認被告因其精神障礙，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雖未完全喪失，然前揭能力應已顯著減低。
　⒉又被告經本院送請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精神鑑定，結果為：「㈢鑑定結果。結論：陳員符合思覺失調症之診斷。於犯罪時，受其病情影響，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已達顯著下降。理由：⒈陳員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應有具備，陳員知道放火燒空地為法律所不容許之行為。⒉因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個案因為罹患有思覺失調症，長期有系統化之被害妄想，且因為病逝感不佳，導致藥物治療狀況並不規則，精神病症狀持續存在且常有起伏，桃園療養院之病例記載可以佐證。約案發前兩三個月，陳員之被害妄想有加劇、且頻繁自語、於空地燒金紙之狀況，案發當日陳員疑似在被害妄想下有縱火之舉動，故推斷其因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應有相當減損。⒊根據卷宗記載，陳員堅稱放火之空地為自己所有，並表示放火燒草後要種菜，故知當時辨識能力因為精神病症狀而有顯著減損，但未達完全不能之程度。病史：陳員為67歲女性，足月產無發展遲滯問題，國往無内外科疾病史或物質使用史。自小個性好強與家人關係尚可，國中畢業後開始從事工廠工作，30歲結婚後陳員從事家庭代工與衣服批發等工作，陳員與先生育有二子，養育孩子之餘，陳員因為工作關係常開著車南北奔波，亦為家中主要之經濟支柱。陳員於民國101年（57歲）時開始有被害妄想、關係妄想、被監視妄想、幻聽干擾，於民國101年12月25日因被害妄想下有破壞東西、跟丈夫有肢體衝突而有至本院門診就診，診斷為類思覺失調症，然因病識感不佳，陳員後續未再追蹤治療，雖時有自語、被害妄想，陳員之生活尚可自理，57歲之後陳員未再從事批發相關工作，家中經濟事務亦改由陳員之丈夫處理。陳員於民國107年7月7日（62歲）時因在住家附近之空地有用打火機點燃金紙燃燒草地之行為，於當日被強制送醫至本院急診，並因精神症狀顯著安排住院，經治療後於民國107年9月17日出院。出院後陳員可短暫回診，然因病識感不佳，陳員拒服藥且自民國107年12月後未再回診，陳員丈夫亦表示並未到其他醫療院所求診。陳員自此多居住家中，社交活動減少，雖後續再無空地燃燒金紙之行為，生活中仍多自語，並有被害妄想、關係妄想、被跟蹤妄想、被監視妄想之症狀仍存，陳員亦有曾將家中木製神像丟入金桶燒毁，點打火機繞頭轉圈等怪異行為，精神症狀影響下曾易怒和謾罵，民國109年曾與案夫發生肢體衝突，為此陳員曾提告案夫，案夫當時獲判緩起訴處分。診斷：綜上而言，陳員符合思覺失調症之診斷。於犯罪行為時，受病情影響，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達顯著下降，但未達完全不能之程度。」，此有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所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書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531至539頁），而上開精神鑑定報告書係參酌被告之病史、個人、家族、社會史，並透過鑑定機關對於被告施以精神狀態、理學檢查輔以實驗室檢查，並透過行為觀察及智力測驗，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綜合判斷所為之結論，無論鑑定機關之資格、理論基礎、鑑定方法及論理過程，自形式上及實質上而言，均無瑕疵，堪認上開精神鑑定書之結論足資為本案參照，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恣意放火燒燬他人空地上之雜草，造成他人財物損失，並危害附近人、車之生命、身體、財產安全，所為實屬不該，應予非難；並參以被告於偵查中曾自白犯罪，然於本院審理時則未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復考量被告本案所燒燬物品價值輕微，且所有人並未提告求償；再參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與行為危險程度；兼衡被告無前科紀錄之素行、小學畢業之教育程度、已婚、與家人同住（見本院卷三第4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㈣按緩刑為法院刑罰權之運用，法院對於具備緩刑要件之刑事被告，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為刑法第74條第1項所明定；法院是否宣告緩刑（含緩刑期間長短、有無附加負擔或條件，及緩刑期內是否付保護管束），有其自由裁量的職權，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的條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其雖因思覺失調症影響，一時失慮，致犯本案，然曾於偵查中自白犯罪，並非完全無悔意，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雖否認犯罪，然此或肇因於被告未持續就醫所致（詳後述），另被告本案燒燬之物為雜草，所有人也從未提告請求損害賠償，本院綜合上情，認對於被告最佳之處遇方式，應著重於被告病情之矯治，讓醫療機構取代監所之功能，若被告能持續、穩定接受治療，使病情獲得穩定控制，應無再犯之虞，反之，若使被告接受短期自由刑之執行，反有害此危險性格之逐步消滅，是本院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3年。
  ㈤保安處分：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亦有規定。而刑法關於監護處分之立法目的，除對受處分人給予適當治療，使其得以回歸社會生活外，復在使其於治療期間，仍與社會隔離，以免危害社會，性質上兼具治療保護及監禁以防衛社會安全之雙重意義，當屬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於遇有刑法第2條第1項法律變更之情形，自有上開新舊法比較規定之適用。而刑法第87條於111年2月18日修正、同年月20日施行前規定：「（第1項）因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第2項）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第3項）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其修正後規定：「（第1項）因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第2項）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第3項）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其執行期間屆滿前，檢察官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許可延長之，第1次延長期間為3年以下，第2次以後每次延長期間為1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第4項）前項執行或延長期間內，應每年評估有無繼續執行之必要。」是由法條文義觀之，修正前、後之監護處分期間均為5年以下，惟修正後第3項增加檢察官得聲請延長監護期間之規定，且並無次數之限制，顯然較不利於行為人。另現行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6條至第46條之3之規定，雖亦於111年2月18日併予修正檢察官執行監護處分之執行及評估方法，惟與修正前、後刑法第87條之規定合併觀察，修正後之規定並無因此較有利於行為人，仍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87條之規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2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行為後，刑法第87條業經修正如前所述，揆諸前開實務見解意旨，本案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87條之規定，先予說明。
　⒉查輔佐人於本院審理時陳稱：被告現在與我、兒子、媳婦同住，我兒子、媳婦都在上班，平常都是由我一人在照顧。我現在快70歲了，因為脊隨開過刀，已經無法工作。我有時要出門辦一些事情，被告沒有亂跑出去。被告有抽菸的習慣，平常也會隨身攜帶打火機。被告的病情已經很嚴重了，沒有好轉。被告現在沒有持續就醫接受治療，因為我要帶被告去，他都說他沒病不要，會被人家加害，且也不願意吃醫師開的藥，已經好幾年沒有就診了，我也沒辦法勸被告服用藥物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5、41至44頁）。
　⒊另前揭精神鑑定報告記載：「…當日（被告）被強制送醫至本院急診，並因精神症狀顯著安排住院，經治療後於民國107年9月17日出院。出院後陳員可短暫回診，然因病識感不佳，陳員拒服藥且自民國107年12月後未再回診，陳員丈夫亦表示並未到其他醫療院所求診。陳員自此多居住家中，社交活動減少，雖後續再無空地燃燒金紙之行為，生活中仍多自語，並有被害妄想、關係妄想、被跟蹤妄想、被監視妄想之症狀仍存，陳員亦有曾將家中木製神像丟入金桶燒毁，點打火機繞頭轉圈等怪異行為，精神症狀影響下曾易怒和謾罵，民國109年曾與案夫發生肢體衝突，為此陳員曾提告案夫，案夫當時獲判緩起訴處分…出院後僅回診幾次即中斷治療，案夫因無法處理陳員拒藥的問題，只能自行看顧，避免陳員走失或闖禍…案長子與案媳婦都在電子工廠上班，雖與陳員和案夫同住，但彼此的關係平淡、疏離，除因案長子上班時間的關係，交集較少外，受陳員症狀之影響，也常造成案長子的困擾，案發當日係由案長子協助滅火的，其對於陳員的醫療安排與案夫的意見歧異，後續即較少介入陳員的事情…出院後僅回診數次即中斷治療，除因陳員乏病識感，抗拒藥物外，家屬意見的不一致也是治療的阻力…曾於晤談中出現拿出打火機點火的行為，對於自己行為的監控較不佳…曾於晤談中突然拿出打火機點火，並表示若嚇到要去拜拜」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32至537頁）。　
　⒋又於本案審理中，可見輔佐人自己曾因開刀住院，無法帶同被告到庭；另本院原安排於111年4月14日進行精神鑑定，詎被告竟無故未到，經聯繫輔佐人原因，輔佐人僅稱：被告就不想去，沒有要鑑定了等語，直至本院為職權調查對於被告有利之事項，始必須發動鑑定留置之強制處分，方而完成前揭精神鑑定，此有本院辦理刑事案件電話查詢紀錄表、鑑定留置票存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47頁、第427頁、第505頁）。
　⒌由上可知，雖無證據顯示被告於案發後再有實行燃燒空地雜草之行為，然仍因其疾病而存在妄想、易怒、謾罵他人情形，也曾出現將家中木製神像丟入金桶燒毁、點打火機繞頭轉圈等怪異行為，更曾於接受精神鑑定時，無端拿起打火機點火，可知被告病情未見好轉，行為控制能力仍屬薄弱，而被告不僅缺乏病識感，不願就醫接受治療及服用藥物，身為主要照顧者之輔佐人，也無可奈何，無法以積極之作為，勸說被告接受治療，亦無法帶同被告到庭接受審判甚或進行對被告理應有利之精神鑑定，只能消極、被動看照被告，然輔佐人不僅年事已高，且仍有可能因疾病住院或有事外出使被告獨處，而被告其餘同住家人則因關係疏離或工作繁忙無法發揮支持、照顧功能，且輔佐人亦任由被告攜帶打火機，依前述情狀，堪認被告有再犯點火燒燬他人財物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且有於刑之執行前實施之必要，爰依修正前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規定，命被告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1年，期於適當之醫療處所、機構，接受規律之看管及治療，避免被告再因自身疾病而對其個人、家庭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期之危害，以資矯正。至於將來執行機關認被告已無繼續執行之必要，仍得向法院聲請免其處分之執行。又依刑法第74條第5項規定，緩刑之效力不及於保安處分之宣告，併予敘明。
三、沒收：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為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明定。查被告點火使用之打火機，無證據顯示為被告所有，且前開打火機並非違禁物，單獨存在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價值又極其輕微，復未扣案，倘予沒收、追徵，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開啟之外，對於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對於沒收制度所欲達成或附隨之社會防衛亦無任何助益，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是依說明，本院認無沒收或追徵前開打火機之必要。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175條第1項、第19條第2項、第74條第1項第1款，修正前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佩珊提起公訴，檢察官高玉奇、謝咏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彥年
                                      法  官  簡方毅
                                      法  官  郭鍵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羅鎰祥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2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655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貴容


輔  佐  人  
即被告之夫  邱秉源


選任辯護人  陳稚平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撤緩偵
字第10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貴容犯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公共危險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緩
刑參年。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壹年。
    事  實
一、陳貴容罹患思覺失調症，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而其明知位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
    之5及同路段408號旁之空地（下分別稱398號之5旁空地及40
    8號旁空地，合稱本案空地）係他人所有，其上雜草蔓延叢
    生，且緊鄰民宅，倘該處雜草叢著火，火勢將迅速擴大延燒
    ，造成他人財產損失，竟於民國107年7月7日上午8時46分許
    ，在本案空地上，基於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持打火
    機點燃金紙丟至草叢中致起火，火勢旋即沿蔓生雜草對外擴
    散燃燒，致燒燬面積約50平方公尺之雜草，並險延燒旁邊民
    宅及車棚中車輛，致生公共危險。嗣經該處附近住戶徐鄭金
    寶發覺，旋即告知陳貴容家人協助共同滅火並通報消防局，
    經消防人員趕至現場，於同日上午9時5分始將火勢完全撲滅
    。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
    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
    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
    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
    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
    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
    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
    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各項供述證據，被告陳貴容委由辯護
    人同意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二第357頁），且當
    事人、辯護人均未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
    卷三第29至46頁），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取得及製作時之
    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
    據應屬適當；另本判決後述所引之各項非供述證據，無證據
    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且亦
    無證據證明係非真實，復均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是
    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又前
    開供述與非供述證據復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中合法調查，自均
    得為本案證據使用。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與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犯行，辯稱：那
    塊空地是我跟別人買的云云；或辯稱：我沒有放火燒雜草，
    我都是在廟裡燒金紙云云；或辯稱：我只是要種菜、整地云
    云；或辯稱：我沒有故意要燒東西云云。輔佐人邱秉源則為
    被告辯稱：證人徐鄭金寶證述不實。被告當時只是在燒金紙
    ，後來金紙被風吹走才引燃。我兒子後來有拿滅火器滅火，
    沒有燒到別人的物品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以：本件有可
    能係因被告焚燒金紙或是為種植作物、燃燒雜草而過失引發
    火勢。又本件起火後，至多僅有燒燬空地雜草，但並未延燒
    ，即沒有影響周遭民宅之可能，不可能產生對於他人生命、
    身體、財物之具體危險，從證人徐鄭金寶見被告行為，首先
    通知被告家人處理，可見證人徐鄭金寶亦不認為有立即危險
    ，亦可證本案確實未達具體危險結果云云。惟查：
　㈠被告有於上記時間、地點，以打火機點燃金紙丟至本案空地
    草叢致引發火勢，燒燬其上屬於他人所有之雜草：
　⒈目擊證人徐鄭金寶於107年7月9日接受消防人員調查火災原因
    時陳稱：案發當時我剛好外出，看到被告站在398號之5旁空
    地，並往空地丟一個不明物品，之後該處就燒起來了等語（
    見偵卷第58、59頁），核與其偵查中、本院作證時之證述均
    大致吻合（見偵卷第90、91頁、本院卷二第455、456、459
    至463）；又本案火災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鑑定結果，可見
    案發起火處未發現自燃性物質，亦無祭祀情形，也無任何電
    器設備，故排除自然引火、祭祀不慎、電器因素等起火原因
    ，此外，燃燒殘餘物多為雜草、垃圾，並未發現其他引火物
    ，若未施予外來火源，不致自行起火燃燒，故研判係人為縱
    火等情，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存卷可憑
    （見偵卷第42至56頁），與證人徐鄭金寶之證述勾稽相符；
    且被告於警詢時亦供稱：這火災是我燒金紙引起的，我是放
    燒起來的金紙要燒雜草等語（見偵卷第2頁背面），於偵查
    中亦稱：我當天是點燃打火機燒金紙等語（見偵卷第104頁
    ），嗣更自白公共危險犯行（見偵卷第104頁背面），以上
    各情，被告有於事實欄所示時間、地點，以打火機點燃金紙
    丟至本案空地草叢致引發火勢之事實，至為明確。
　⒉又本案空地並非被告所有，而係登記他人名下之不動產乙情
    ，有被告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本院卷二
    第89至99頁）、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0年1月8日蘆地登
    字第1100000296號函暨附件土地登記謄本（見本院卷二第11
    1至143頁）在卷可考，且按不動產之出產物，尚未分離者，
    為該不動產之部分，為民法第66條第2項所明定，是本案空
    地上之雜草，亦屬土地所有權人所有之物，而本案空地上之
    雜草，經被告點火引燃後，燒燬面積約50平方公尺雜草，有
    卷附火災現場勘查紀錄及原因判斷、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現場
    照相資料用紙各1份可憑（見偵卷第50頁、第68至83頁），
    則被告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事實，亦可認定無疑。
　㈡被告放火行為已生具體公共危險：
　⒈按刑法第175條第1項放火燒燬前2條以外他人所有物罪，係以
    行為人基於放火燒燬本條之他人所有物之犯罪故意，並致生
    公共危險，作為犯罪構成要件，此屬學理上所稱「具體危險
    犯」，祇要放火之行為，有危及不特定人或多數人生命、身
    體、財產安全之蓋然性存在為已足，不以實際上已發生此項
    實害之事實為必要。至於此項蓋然性之有無，應由事實審法
    院基於經驗及論理法則，而為客觀之判斷（最高法院110年
    度台上字第58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放火燒燬雜草範圍達50平方公尺，已如前述，可知延
    燒面積甚廣，足認火勢已有隨雜草蔓延而擴散趨勢；且觀諸
    案發火災現場照片（見偵卷第68至83頁），亦見起火延燒之
    處緊鄰有人居住之民宅，並靠近附近車棚停放之車輛；再參
    證人徐鄭金寶發覺被告放火行為，隨即告知被告家人並共同
    以滅火器、拉水管方式滅火，亦通報消防人員到場救火等情
    ，除經證人徐鄭金寶證述在案（見偵卷第58、59頁、本院卷
    二第457、458、461頁），核與輔佐人所稱：案發當時我剛
    好在上班，我兒子打電話給我，他當時有拿滅火器滅火，我
    也趕緊回家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0頁）吻合，另本案消防人
    員於當日上午8時46分獲報後，於上午8時54分抵達，於上午
    8時56分控制現場，於上午9時5分完全撲滅火勢，而消防人
    員到達火場途中，發現有白煙竄出，但未發現有火焰、臭味
    及爆炸，火勢已無延燒情形，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出動
    觀察記錄可考（見偵卷第57頁），由此可知，被告點火後，
    若未有他人及時察覺而投入撲滅火勢，所引起之火災恐波及
    附近有人居住之民宅、車輛，釀成重大災害，自已危及旁人
    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而致生公共危險。
　㈢被告具有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
　　查被告住處為桃園市○○區○○路○段000○0號，與398號之5旁空
    地、408號旁空地均相距不遠，對於本案土地非其所乙節有
    應知之甚稔，此從被告於警詢時供稱：火災處所是隔壁鄰居
    的，不是我的等語（見偵卷第2頁背面）益可徵，是被告明
    知本案空地為他人所有，而被告固罹有思覺失調症，但其病
    況並未使其無法理解以打火機點燃物品之意義與效果，此從
    被告尚能辯稱係要「在廟裡燒金紙」、「要燒雜草整地、種
    菜」可證，詎被告竟仍以打火機點燃金紙引燃他人所有空地
    上之雜草，也未見有何防止火勢蔓延之措施，則被告具有放
    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殆無疑義，而從被告於案發當日
    因本案行為遭主管機關強制送往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就醫
    ，該日急診病歷紀錄亦載有「107/07/07時由案子及119送醫
    ，近5年多次在家附近縱火，最近幾乎每個月都有，但未抓
    到具體例證。今日以點紙錢燒乾草方式引發大火被鄰居報警
    ，自己也承認」等語（見偵卷第8頁），可知被告於案發前
    早有多次縱火行為，亦足資佐證被告具有放火犯意。
　㈣被告、輔佐人、辯護人之辯詞不予採信之說明：
　⒈被告空言辯稱沒有放火燒雜草或沒有放火故意云云，與其警
    詢時、偵查中承認有引燃本案空地雜草及審理中所稱放火係
    要種菜、整地之說詞均不符，自難憑採；而其所稱本案空地
    係其向他人購買云云，與前述被告財產資料、本案土地登記
    謄本等客觀事證均不符，亦不足採信。
　⒉被告又辯稱其係要種菜、整地云云，惟證人徐鄭金寶於本院
    審理時已稱：被告沒有在住處附近種菜，也沒有聽說他要在
    附近空地種菜云云（見本院卷二第465頁），所辯已非無疑
    ；且本案空地又非被告所有，其又豈會隨意在他人土地上種
    植作物，辯詞更屬可疑；況果若被告係要整地、種菜，大可
    以鐮刀、除草機等常見割除雜草方式為之，亦可委由輔佐人
    、其子代為除草、整地，殊難想像被告會選擇「自己點燃金
    紙焚燒雜草」之高度危險方式進行，足證被告所辯無非係事
    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⒊輔佐人、辯護人雖均為被告辯稱可能係被告點燃金紙或要種
    植作物不慎過失引發火勢云云。然被告所指要整地、種菜純
    屬子虛烏有，已如前述，自無所謂為種植作物整地不慎失火
    之情；而所謂點燃金紙若係指宗教祭祀行為，亦與前揭火災
    原因調查鑑定書記載起火現場並無任何祭祀情形之客觀情狀
    不符，且被告不僅無故點燃金紙，若其無燃燒本案空地雜草
    之意思，又豈會將該燃燒之金紙「丟」至本案空地上，是被
    告絕非過失釀成火災，上開辯詞，委無可採。
　⒋辯護人再以前詞主張被告行為未生具體危險結果云云。然本
    案係因證人徐鄭金寶及時發覺被告行為，而與被告家人共同
    滅火，嗣消防人員到場後再將火勢完全撲滅，已如前述，可
    知被告所引起之火災，係因證人徐鄭金寶、被告家人投入救
    火之外力因素介入，火勢才非一發不可收拾，豈能無視此情
    ，徒憑消防人員到場時判斷現場已未延燒，遽謂被告行為未
    對他人生命、身體、財產造成危險，此部分辯詞顯非可採；
    另所謂證人徐鄭金寶尚有餘力通知被告家人，可徵被告引起
    之火災並無危險云云，然證人徐鄭金寶又非消防、打火專家
    ，其見火勢燃起尋求他人援助共同滅火，與常情相符，也不
    能據此推論該火勢即毫無危險，且正是因為當時火勢已非證
    人徐鄭金寶一人所能控制，才要尋求援助，否則證人徐鄭金
    寶大可自己一人撲滅火勢，是辯護人上開辯詞，難以採信。
　⒌輔佐人雖主張證人徐鄭金寶證言不實，然輔佐人自承當時並
    未在場，根本未見聞案發經過，又未提出證人徐鄭金寶證述
    不具憑信性之相關依據，豈能任意指摘，所為主張要無可採
    。
　⒍輔佐人再稱其子有參與滅火，並未燒毀他人物品云云。然被
    告之子於被告放火時應不在場，否則難以想像其子會任由被
    告點燃金紙恣意丟至空地引發火災，且其子亦不足認係被告
    避免火勢蔓延之防免措施，倘該子得控制被告放火行為，又
    豈會係由證人徐鄭金寶第一時間發覺被告縱火，且本案火災
    燒燬面積更不可能達50平方公尺，此均先予說明，而被告行
    為不僅已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並生危害他人生命、身體、
    財產之具體危險結果，業如前述，輔佐人徒憑己見，主觀認
    未燒燬他人物品，自不足採信，而其子事後縱有投入救火，
    至多僅係避免火勢進一步延燒至附近民宅、車輛等重大災害
    發生，對於被告行為已然發生具體公共危險要無影響，更況
    依前揭實務見解意旨，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他人所
    有物罪，本不以實際上已發生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
    實害為要件，是輔佐人上開主張，亦非有據。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與罪名：
　⒈被告行為後，刑法第175條第1項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
    並於108年12月27日生效，修正前刑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後刑法第175條第1
    項則規定：「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
    危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上開修正係將
    第1項末句「一年以上、七年以下」修正為「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可知本次修正僅係文字調整，內容並無不同，非屬
    法律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本案應依一般法
    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規
    定論處。
　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刑法第173條
    、第174條以外他人所有物罪。
　㈡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被告之刑：
　⒈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
    19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案發當日經主管機關強制就
    醫後，經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醫師診斷被告罹有物質或已
    知生理狀況引起的其他精神病症，醫師並囑言稱被告於住院
    期間有明顯自語現象，疑似有幻聽症狀，此有衛生福利部桃
    園療養院107年11月27日桃療字第NO：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
    、被告強制就醫期間之急診病歷紀錄、急診室護理評估表、
    診療紀錄、病歷、護理紀錄等件在卷可查（見偵卷第5頁、
    第6至41頁），堪認被告於行為當時因疾病而有精神障礙，
    復參酌被告在與他人並無仇怨、糾紛下，無故點燃金紙燒燬
    他人空地上雜草，行為較常人有所異常，再觀諸被告警詢時
    、偵查中、審理時之表現，被告並非無法理解他人之提問，
    又能飾詞否認犯罪，是被告知悉其放火行為係屬違法，而非
    對於其行為之當否毫無認知，綜上各情，堪認被告因其精神
    障礙，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雖未完全喪失
    ，然前揭能力應已顯著減低。
　⒉又被告經本院送請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精神鑑定，結果為
    ：「㈢鑑定結果。結論：陳員符合思覺失調症之診斷。於犯
    罪時，受其病情影響，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已達顯著下降。理由：⒈陳員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應有
    具備，陳員知道放火燒空地為法律所不容許之行為。⒉因其
    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個案因為罹患有思覺失調症，長期有系
    統化之被害妄想，且因為病逝感不佳，導致藥物治療狀況並
    不規則，精神病症狀持續存在且常有起伏，桃園療養院之病
    例記載可以佐證。約案發前兩三個月，陳員之被害妄想有加
    劇、且頻繁自語、於空地燒金紙之狀況，案發當日陳員疑似
    在被害妄想下有縱火之舉動，故推斷其因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應有相當減損。⒊根據卷宗記載，陳員堅稱放火之空地為
    自己所有，並表示放火燒草後要種菜，故知當時辨識能力因
    為精神病症狀而有顯著減損，但未達完全不能之程度。病史
    ：陳員為67歲女性，足月產無發展遲滯問題，國往無内外科
    疾病史或物質使用史。自小個性好強與家人關係尚可，國中
    畢業後開始從事工廠工作，30歲結婚後陳員從事家庭代工與
    衣服批發等工作，陳員與先生育有二子，養育孩子之餘，陳
    員因為工作關係常開著車南北奔波，亦為家中主要之經濟支
    柱。陳員於民國101年（57歲）時開始有被害妄想、關係妄
    想、被監視妄想、幻聽干擾，於民國101年12月25日因被害
    妄想下有破壞東西、跟丈夫有肢體衝突而有至本院門診就診
    ，診斷為類思覺失調症，然因病識感不佳，陳員後續未再追
    蹤治療，雖時有自語、被害妄想，陳員之生活尚可自理，57
    歲之後陳員未再從事批發相關工作，家中經濟事務亦改由陳
    員之丈夫處理。陳員於民國107年7月7日（62歲）時因在住
    家附近之空地有用打火機點燃金紙燃燒草地之行為，於當日
    被強制送醫至本院急診，並因精神症狀顯著安排住院，經治
    療後於民國107年9月17日出院。出院後陳員可短暫回診，然
    因病識感不佳，陳員拒服藥且自民國107年12月後未再回診
    ，陳員丈夫亦表示並未到其他醫療院所求診。陳員自此多居
    住家中，社交活動減少，雖後續再無空地燃燒金紙之行為，
    生活中仍多自語，並有被害妄想、關係妄想、被跟蹤妄想、
    被監視妄想之症狀仍存，陳員亦有曾將家中木製神像丟入金
    桶燒毁，點打火機繞頭轉圈等怪異行為，精神症狀影響下曾
    易怒和謾罵，民國109年曾與案夫發生肢體衝突，為此陳員
    曾提告案夫，案夫當時獲判緩起訴處分。診斷：綜上而言，
    陳員符合思覺失調症之診斷。於犯罪行為時，受病情影響，
    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達顯著下降，但未
    達完全不能之程度。」，此有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所出具
    之精神鑑定報告書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531至539頁），
    而上開精神鑑定報告書係參酌被告之病史、個人、家族、社
    會史，並透過鑑定機關對於被告施以精神狀態、理學檢查輔
    以實驗室檢查，並透過行為觀察及智力測驗，本於專業知識
    與臨床經驗，綜合判斷所為之結論，無論鑑定機關之資格、
    理論基礎、鑑定方法及論理過程，自形式上及實質上而言，
    均無瑕疵，堪認上開精神鑑定書之結論足資為本案參照，爰
    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恣意放火燒燬他人空地
    上之雜草，造成他人財物損失，並危害附近人、車之生命、
    身體、財產安全，所為實屬不該，應予非難；並參以被告於
    偵查中曾自白犯罪，然於本院審理時則未能坦承犯行之犯後
    態度；復考量被告本案所燒燬物品價值輕微，且所有人並未
    提告求償；再參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與行為危險
    程度；兼衡被告無前科紀錄之素行、小學畢業之教育程度、
    已婚、與家人同住（見本院卷三第4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
　㈣按緩刑為法院刑罰權之運用，法院對於具備緩刑要件之刑事
    被告，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
    下之緩刑，為刑法第74條第1項所明定；法院是否宣告緩刑
    （含緩刑期間長短、有無附加負擔或條件，及緩刑期內是否
    付保護管束），有其自由裁量的職權，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
    第74條第1項所定的條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查被告前未
    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其雖因思覺失調症影響，一時失慮
    ，致犯本案，然曾於偵查中自白犯罪，並非完全無悔意，而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雖否認犯罪，然此或肇因於被告未持續就
    醫所致（詳後述），另被告本案燒燬之物為雜草，所有人也
    從未提告請求損害賠償，本院綜合上情，認對於被告最佳之
    處遇方式，應著重於被告病情之矯治，讓醫療機構取代監所
    之功能，若被告能持續、穩定接受治療，使病情獲得穩定控
    制，應無再犯之虞，反之，若使被告接受短期自由刑之執行
    ，反有害此危險性格之逐步消滅，是本院認對被告所宣告之
    刑，以暫不執行為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
    宣告緩刑3年。
  ㈤保安處分：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亦有規定。而刑法關於監護處分之立法目的，除對
    受處分人給予適當治療，使其得以回歸社會生活外，復在使
    其於治療期間，仍與社會隔離，以免危害社會，性質上兼具
    治療保護及監禁以防衛社會安全之雙重意義，當屬拘束人身
    自由之保安處分，於遇有刑法第2條第1項法律變更之情形，
    自有上開新舊法比較規定之適用。而刑法第87條於111年2月
    18日修正、同年月20日施行前規定：「（第1項）因第19條
    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
    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第2項）有第19條
    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
    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
    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第3項）前2項之
    期間為5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
    免其處分之執行。」其修正後規定：「（第1項）因第19條
    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
    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第2
    項）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
    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
    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
    前為之。（第3項）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其執行期間屆
    滿前，檢察官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許可延長之
    ，第1次延長期間為3年以下，第2次以後每次延長期間為1年
    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
    執行。（第4項）前項執行或延長期間內，應每年評估有無
    繼續執行之必要。」是由法條文義觀之，修正前、後之監護
    處分期間均為5年以下，惟修正後第3項增加檢察官得聲請延
    長監護期間之規定，且並無次數之限制，顯然較不利於行為
    人。另現行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6條至第46條之3之規定，雖
    亦於111年2月18日併予修正檢察官執行監護處分之執行及評
    估方法，惟與修正前、後刑法第87條之規定合併觀察，修正
    後之規定並無因此較有利於行為人，仍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
    前刑法第87條之規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24號判決
    意旨參照）。查被告行為後，刑法第87條業經修正如前所述
    ，揆諸前開實務見解意旨，本案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
    第87條之規定，先予說明。
　⒉查輔佐人於本院審理時陳稱：被告現在與我、兒子、媳婦同
    住，我兒子、媳婦都在上班，平常都是由我一人在照顧。我
    現在快70歲了，因為脊隨開過刀，已經無法工作。我有時要
    出門辦一些事情，被告沒有亂跑出去。被告有抽菸的習慣，
    平常也會隨身攜帶打火機。被告的病情已經很嚴重了，沒有
    好轉。被告現在沒有持續就醫接受治療，因為我要帶被告去
    ，他都說他沒病不要，會被人家加害，且也不願意吃醫師開
    的藥，已經好幾年沒有就診了，我也沒辦法勸被告服用藥物
    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5、41至44頁）。
　⒊另前揭精神鑑定報告記載：「…當日（被告）被強制送醫至本
    院急診，並因精神症狀顯著安排住院，經治療後於民國107
    年9月17日出院。出院後陳員可短暫回診，然因病識感不佳
    ，陳員拒服藥且自民國107年12月後未再回診，陳員丈夫亦
    表示並未到其他醫療院所求診。陳員自此多居住家中，社交
    活動減少，雖後續再無空地燃燒金紙之行為，生活中仍多自
    語，並有被害妄想、關係妄想、被跟蹤妄想、被監視妄想之
    症狀仍存，陳員亦有曾將家中木製神像丟入金桶燒毁，點打
    火機繞頭轉圈等怪異行為，精神症狀影響下曾易怒和謾罵，
    民國109年曾與案夫發生肢體衝突，為此陳員曾提告案夫，
    案夫當時獲判緩起訴處分…出院後僅回診幾次即中斷治療，
    案夫因無法處理陳員拒藥的問題，只能自行看顧，避免陳員
    走失或闖禍…案長子與案媳婦都在電子工廠上班，雖與陳員
    和案夫同住，但彼此的關係平淡、疏離，除因案長子上班時
    間的關係，交集較少外，受陳員症狀之影響，也常造成案長
    子的困擾，案發當日係由案長子協助滅火的，其對於陳員的
    醫療安排與案夫的意見歧異，後續即較少介入陳員的事情…
    出院後僅回診數次即中斷治療，除因陳員乏病識感，抗拒藥
    物外，家屬意見的不一致也是治療的阻力…曾於晤談中出現
    拿出打火機點火的行為，對於自己行為的監控較不佳…曾於
    晤談中突然拿出打火機點火，並表示若嚇到要去拜拜」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532至537頁）。　
　⒋又於本案審理中，可見輔佐人自己曾因開刀住院，無法帶同
    被告到庭；另本院原安排於111年4月14日進行精神鑑定，詎
    被告竟無故未到，經聯繫輔佐人原因，輔佐人僅稱：被告就
    不想去，沒有要鑑定了等語，直至本院為職權調查對於被告
    有利之事項，始必須發動鑑定留置之強制處分，方而完成前
    揭精神鑑定，此有本院辦理刑事案件電話查詢紀錄表、鑑定
    留置票存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47頁、第427頁、第505頁）
    。
　⒌由上可知，雖無證據顯示被告於案發後再有實行燃燒空地雜
    草之行為，然仍因其疾病而存在妄想、易怒、謾罵他人情形
    ，也曾出現將家中木製神像丟入金桶燒毁、點打火機繞頭轉
    圈等怪異行為，更曾於接受精神鑑定時，無端拿起打火機點
    火，可知被告病情未見好轉，行為控制能力仍屬薄弱，而被
    告不僅缺乏病識感，不願就醫接受治療及服用藥物，身為主
    要照顧者之輔佐人，也無可奈何，無法以積極之作為，勸說
    被告接受治療，亦無法帶同被告到庭接受審判甚或進行對被
    告理應有利之精神鑑定，只能消極、被動看照被告，然輔佐
    人不僅年事已高，且仍有可能因疾病住院或有事外出使被告
    獨處，而被告其餘同住家人則因關係疏離或工作繁忙無法發
    揮支持、照顧功能，且輔佐人亦任由被告攜帶打火機，依前
    述情狀，堪認被告有再犯點火燒燬他人財物或有危害公共安
    全之虞，且有於刑之執行前實施之必要，爰依修正前刑法第
    87條第2項、第3項規定，命被告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
    所，施以監護1年，期於適當之醫療處所、機構，接受規律
    之看管及治療，避免被告再因自身疾病而對其個人、家庭及
    社會造成難以預期之危害，以資矯正。至於將來執行機關認
    被告已無繼續執行之必要，仍得向法院聲請免其處分之執行
    。又依刑法第74條第5項規定，緩刑之效力不及於保安處分
    之宣告，併予敘明。
三、沒收：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宣
    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
    、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
    ，得不宣告或酌減之，為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明定。查被
    告點火使用之打火機，無證據顯示為被告所有，且前開打火
    機並非違禁物，單獨存在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價值又極其
    輕微，復未扣案，倘予沒收、追徵，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開
    啟之外，對於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對
    於沒收制度所欲達成或附隨之社會防衛亦無任何助益，欠缺
    刑法上重要性，是依說明，本院認無沒收或追徵前開打火機
    之必要。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條第1項
前段、第175條第1項、第19條第2項、第74條第1項第1款，修正
前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佩珊提起公訴，檢察官高玉奇、謝咏儒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彥年
                                      法  官  簡方毅
                                      法  官  郭鍵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羅鎰祥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2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1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
下罰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655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貴容


輔  佐  人  
即被告之夫  邱秉源


選任辯護人  陳稚平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撤緩偵字第10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貴容犯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公共危險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緩刑參年。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壹年。
    事  實
一、陳貴容罹患思覺失調症，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而其明知位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之5及同路段408號旁之空地（下分別稱398號之5旁空地及408號旁空地，合稱本案空地）係他人所有，其上雜草蔓延叢生，且緊鄰民宅，倘該處雜草叢著火，火勢將迅速擴大延燒，造成他人財產損失，竟於民國107年7月7日上午8時46分許，在本案空地上，基於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持打火機點燃金紙丟至草叢中致起火，火勢旋即沿蔓生雜草對外擴散燃燒，致燒燬面積約50平方公尺之雜草，並險延燒旁邊民宅及車棚中車輛，致生公共危險。嗣經該處附近住戶徐鄭金寶發覺，旋即告知陳貴容家人協助共同滅火並通報消防局，經消防人員趕至現場，於同日上午9時5分始將火勢完全撲滅。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各項供述證據，被告陳貴容委由辯護人同意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二第357頁），且當事人、辯護人均未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三第29至46頁），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取得及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另本判決後述所引之各項非供述證據，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且亦無證據證明係非真實，復均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又前開供述與非供述證據復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中合法調查，自均得為本案證據使用。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與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犯行，辯稱：那塊空地是我跟別人買的云云；或辯稱：我沒有放火燒雜草，我都是在廟裡燒金紙云云；或辯稱：我只是要種菜、整地云云；或辯稱：我沒有故意要燒東西云云。輔佐人邱秉源則為被告辯稱：證人徐鄭金寶證述不實。被告當時只是在燒金紙，後來金紙被風吹走才引燃。我兒子後來有拿滅火器滅火，沒有燒到別人的物品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以：本件有可能係因被告焚燒金紙或是為種植作物、燃燒雜草而過失引發火勢。又本件起火後，至多僅有燒燬空地雜草，但並未延燒，即沒有影響周遭民宅之可能，不可能產生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物之具體危險，從證人徐鄭金寶見被告行為，首先通知被告家人處理，可見證人徐鄭金寶亦不認為有立即危險，亦可證本案確實未達具體危險結果云云。惟查：
　㈠被告有於上記時間、地點，以打火機點燃金紙丟至本案空地草叢致引發火勢，燒燬其上屬於他人所有之雜草：
　⒈目擊證人徐鄭金寶於107年7月9日接受消防人員調查火災原因時陳稱：案發當時我剛好外出，看到被告站在398號之5旁空地，並往空地丟一個不明物品，之後該處就燒起來了等語（見偵卷第58、59頁），核與其偵查中、本院作證時之證述均大致吻合（見偵卷第90、91頁、本院卷二第455、456、459至463）；又本案火災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鑑定結果，可見案發起火處未發現自燃性物質，亦無祭祀情形，也無任何電器設備，故排除自然引火、祭祀不慎、電器因素等起火原因，此外，燃燒殘餘物多為雜草、垃圾，並未發現其他引火物，若未施予外來火源，不致自行起火燃燒，故研判係人為縱火等情，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存卷可憑（見偵卷第42至56頁），與證人徐鄭金寶之證述勾稽相符；且被告於警詢時亦供稱：這火災是我燒金紙引起的，我是放燒起來的金紙要燒雜草等語（見偵卷第2頁背面），於偵查中亦稱：我當天是點燃打火機燒金紙等語（見偵卷第104頁），嗣更自白公共危險犯行（見偵卷第104頁背面），以上各情，被告有於事實欄所示時間、地點，以打火機點燃金紙丟至本案空地草叢致引發火勢之事實，至為明確。
　⒉又本案空地並非被告所有，而係登記他人名下之不動產乙情，有被告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本院卷二第89至99頁）、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0年1月8日蘆地登字第1100000296號函暨附件土地登記謄本（見本院卷二第111至143頁）在卷可考，且按不動產之出產物，尚未分離者，為該不動產之部分，為民法第66條第2項所明定，是本案空地上之雜草，亦屬土地所有權人所有之物，而本案空地上之雜草，經被告點火引燃後，燒燬面積約50平方公尺雜草，有卷附火災現場勘查紀錄及原因判斷、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現場照相資料用紙各1份可憑（見偵卷第50頁、第68至83頁），則被告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事實，亦可認定無疑。
　㈡被告放火行為已生具體公共危險：
　⒈按刑法第175條第1項放火燒燬前2條以外他人所有物罪，係以行為人基於放火燒燬本條之他人所有物之犯罪故意，並致生公共危險，作為犯罪構成要件，此屬學理上所稱「具體危險犯」，祇要放火之行為，有危及不特定人或多數人生命、身體、財產安全之蓋然性存在為已足，不以實際上已發生此項實害之事實為必要。至於此項蓋然性之有無，應由事實審法院基於經驗及論理法則，而為客觀之判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8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放火燒燬雜草範圍達50平方公尺，已如前述，可知延燒面積甚廣，足認火勢已有隨雜草蔓延而擴散趨勢；且觀諸案發火災現場照片（見偵卷第68至83頁），亦見起火延燒之處緊鄰有人居住之民宅，並靠近附近車棚停放之車輛；再參證人徐鄭金寶發覺被告放火行為，隨即告知被告家人並共同以滅火器、拉水管方式滅火，亦通報消防人員到場救火等情，除經證人徐鄭金寶證述在案（見偵卷第58、59頁、本院卷二第457、458、461頁），核與輔佐人所稱：案發當時我剛好在上班，我兒子打電話給我，他當時有拿滅火器滅火，我也趕緊回家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0頁）吻合，另本案消防人員於當日上午8時46分獲報後，於上午8時54分抵達，於上午8時56分控制現場，於上午9時5分完全撲滅火勢，而消防人員到達火場途中，發現有白煙竄出，但未發現有火焰、臭味及爆炸，火勢已無延燒情形，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出動觀察記錄可考（見偵卷第57頁），由此可知，被告點火後，若未有他人及時察覺而投入撲滅火勢，所引起之火災恐波及附近有人居住之民宅、車輛，釀成重大災害，自已危及旁人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而致生公共危險。
　㈢被告具有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
　　查被告住處為桃園市○○區○○路○段000○0號，與398號之5旁空地、408號旁空地均相距不遠，對於本案土地非其所乙節有應知之甚稔，此從被告於警詢時供稱：火災處所是隔壁鄰居的，不是我的等語（見偵卷第2頁背面）益可徵，是被告明知本案空地為他人所有，而被告固罹有思覺失調症，但其病況並未使其無法理解以打火機點燃物品之意義與效果，此從被告尚能辯稱係要「在廟裡燒金紙」、「要燒雜草整地、種菜」可證，詎被告竟仍以打火機點燃金紙引燃他人所有空地上之雜草，也未見有何防止火勢蔓延之措施，則被告具有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殆無疑義，而從被告於案發當日因本案行為遭主管機關強制送往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就醫，該日急診病歷紀錄亦載有「107/07/07時由案子及119送醫，近5年多次在家附近縱火，最近幾乎每個月都有，但未抓到具體例證。今日以點紙錢燒乾草方式引發大火被鄰居報警，自己也承認」等語（見偵卷第8頁），可知被告於案發前早有多次縱火行為，亦足資佐證被告具有放火犯意。
　㈣被告、輔佐人、辯護人之辯詞不予採信之說明：
　⒈被告空言辯稱沒有放火燒雜草或沒有放火故意云云，與其警詢時、偵查中承認有引燃本案空地雜草及審理中所稱放火係要種菜、整地之說詞均不符，自難憑採；而其所稱本案空地係其向他人購買云云，與前述被告財產資料、本案土地登記謄本等客觀事證均不符，亦不足採信。
　⒉被告又辯稱其係要種菜、整地云云，惟證人徐鄭金寶於本院審理時已稱：被告沒有在住處附近種菜，也沒有聽說他要在附近空地種菜云云（見本院卷二第465頁），所辯已非無疑；且本案空地又非被告所有，其又豈會隨意在他人土地上種植作物，辯詞更屬可疑；況果若被告係要整地、種菜，大可以鐮刀、除草機等常見割除雜草方式為之，亦可委由輔佐人、其子代為除草、整地，殊難想像被告會選擇「自己點燃金紙焚燒雜草」之高度危險方式進行，足證被告所辯無非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⒊輔佐人、辯護人雖均為被告辯稱可能係被告點燃金紙或要種植作物不慎過失引發火勢云云。然被告所指要整地、種菜純屬子虛烏有，已如前述，自無所謂為種植作物整地不慎失火之情；而所謂點燃金紙若係指宗教祭祀行為，亦與前揭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記載起火現場並無任何祭祀情形之客觀情狀不符，且被告不僅無故點燃金紙，若其無燃燒本案空地雜草之意思，又豈會將該燃燒之金紙「丟」至本案空地上，是被告絕非過失釀成火災，上開辯詞，委無可採。
　⒋辯護人再以前詞主張被告行為未生具體危險結果云云。然本案係因證人徐鄭金寶及時發覺被告行為，而與被告家人共同滅火，嗣消防人員到場後再將火勢完全撲滅，已如前述，可知被告所引起之火災，係因證人徐鄭金寶、被告家人投入救火之外力因素介入，火勢才非一發不可收拾，豈能無視此情，徒憑消防人員到場時判斷現場已未延燒，遽謂被告行為未對他人生命、身體、財產造成危險，此部分辯詞顯非可採；另所謂證人徐鄭金寶尚有餘力通知被告家人，可徵被告引起之火災並無危險云云，然證人徐鄭金寶又非消防、打火專家，其見火勢燃起尋求他人援助共同滅火，與常情相符，也不能據此推論該火勢即毫無危險，且正是因為當時火勢已非證人徐鄭金寶一人所能控制，才要尋求援助，否則證人徐鄭金寶大可自己一人撲滅火勢，是辯護人上開辯詞，難以採信。
　⒌輔佐人雖主張證人徐鄭金寶證言不實，然輔佐人自承當時並未在場，根本未見聞案發經過，又未提出證人徐鄭金寶證述不具憑信性之相關依據，豈能任意指摘，所為主張要無可採。
　⒍輔佐人再稱其子有參與滅火，並未燒毀他人物品云云。然被告之子於被告放火時應不在場，否則難以想像其子會任由被告點燃金紙恣意丟至空地引發火災，且其子亦不足認係被告避免火勢蔓延之防免措施，倘該子得控制被告放火行為，又豈會係由證人徐鄭金寶第一時間發覺被告縱火，且本案火災燒燬面積更不可能達50平方公尺，此均先予說明，而被告行為不僅已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並生危害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具體危險結果，業如前述，輔佐人徒憑己見，主觀認未燒燬他人物品，自不足採信，而其子事後縱有投入救火，至多僅係避免火勢進一步延燒至附近民宅、車輛等重大災害發生，對於被告行為已然發生具體公共危險要無影響，更況依前揭實務見解意旨，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罪，本不以實際上已發生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實害為要件，是輔佐人上開主張，亦非有據。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與罪名：
　⒈被告行為後，刑法第175條第1項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並於108年12月27日生效，修正前刑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後刑法第175條第1項則規定：「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上開修正係將第1項末句「一年以上、七年以下」修正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可知本次修正僅係文字調整，內容並無不同，非屬法律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本案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規定論處。
　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刑法第173條、第174條以外他人所有物罪。
　㈡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被告之刑：
　⒈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案發當日經主管機關強制就醫後，經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醫師診斷被告罹有物質或已知生理狀況引起的其他精神病症，醫師並囑言稱被告於住院期間有明顯自語現象，疑似有幻聽症狀，此有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107年11月27日桃療字第NO：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被告強制就醫期間之急診病歷紀錄、急診室護理評估表、診療紀錄、病歷、護理紀錄等件在卷可查（見偵卷第5頁、第6至41頁），堪認被告於行為當時因疾病而有精神障礙，復參酌被告在與他人並無仇怨、糾紛下，無故點燃金紙燒燬他人空地上雜草，行為較常人有所異常，再觀諸被告警詢時、偵查中、審理時之表現，被告並非無法理解他人之提問，又能飾詞否認犯罪，是被告知悉其放火行為係屬違法，而非對於其行為之當否毫無認知，綜上各情，堪認被告因其精神障礙，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雖未完全喪失，然前揭能力應已顯著減低。
　⒉又被告經本院送請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精神鑑定，結果為：「㈢鑑定結果。結論：陳員符合思覺失調症之診斷。於犯罪時，受其病情影響，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已達顯著下降。理由：⒈陳員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應有具備，陳員知道放火燒空地為法律所不容許之行為。⒉因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個案因為罹患有思覺失調症，長期有系統化之被害妄想，且因為病逝感不佳，導致藥物治療狀況並不規則，精神病症狀持續存在且常有起伏，桃園療養院之病例記載可以佐證。約案發前兩三個月，陳員之被害妄想有加劇、且頻繁自語、於空地燒金紙之狀況，案發當日陳員疑似在被害妄想下有縱火之舉動，故推斷其因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應有相當減損。⒊根據卷宗記載，陳員堅稱放火之空地為自己所有，並表示放火燒草後要種菜，故知當時辨識能力因為精神病症狀而有顯著減損，但未達完全不能之程度。病史：陳員為67歲女性，足月產無發展遲滯問題，國往無内外科疾病史或物質使用史。自小個性好強與家人關係尚可，國中畢業後開始從事工廠工作，30歲結婚後陳員從事家庭代工與衣服批發等工作，陳員與先生育有二子，養育孩子之餘，陳員因為工作關係常開著車南北奔波，亦為家中主要之經濟支柱。陳員於民國101年（57歲）時開始有被害妄想、關係妄想、被監視妄想、幻聽干擾，於民國101年12月25日因被害妄想下有破壞東西、跟丈夫有肢體衝突而有至本院門診就診，診斷為類思覺失調症，然因病識感不佳，陳員後續未再追蹤治療，雖時有自語、被害妄想，陳員之生活尚可自理，57歲之後陳員未再從事批發相關工作，家中經濟事務亦改由陳員之丈夫處理。陳員於民國107年7月7日（62歲）時因在住家附近之空地有用打火機點燃金紙燃燒草地之行為，於當日被強制送醫至本院急診，並因精神症狀顯著安排住院，經治療後於民國107年9月17日出院。出院後陳員可短暫回診，然因病識感不佳，陳員拒服藥且自民國107年12月後未再回診，陳員丈夫亦表示並未到其他醫療院所求診。陳員自此多居住家中，社交活動減少，雖後續再無空地燃燒金紙之行為，生活中仍多自語，並有被害妄想、關係妄想、被跟蹤妄想、被監視妄想之症狀仍存，陳員亦有曾將家中木製神像丟入金桶燒毁，點打火機繞頭轉圈等怪異行為，精神症狀影響下曾易怒和謾罵，民國109年曾與案夫發生肢體衝突，為此陳員曾提告案夫，案夫當時獲判緩起訴處分。診斷：綜上而言，陳員符合思覺失調症之診斷。於犯罪行為時，受病情影響，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達顯著下降，但未達完全不能之程度。」，此有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所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書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531至539頁），而上開精神鑑定報告書係參酌被告之病史、個人、家族、社會史，並透過鑑定機關對於被告施以精神狀態、理學檢查輔以實驗室檢查，並透過行為觀察及智力測驗，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綜合判斷所為之結論，無論鑑定機關之資格、理論基礎、鑑定方法及論理過程，自形式上及實質上而言，均無瑕疵，堪認上開精神鑑定書之結論足資為本案參照，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恣意放火燒燬他人空地上之雜草，造成他人財物損失，並危害附近人、車之生命、身體、財產安全，所為實屬不該，應予非難；並參以被告於偵查中曾自白犯罪，然於本院審理時則未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復考量被告本案所燒燬物品價值輕微，且所有人並未提告求償；再參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與行為危險程度；兼衡被告無前科紀錄之素行、小學畢業之教育程度、已婚、與家人同住（見本院卷三第4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㈣按緩刑為法院刑罰權之運用，法院對於具備緩刑要件之刑事被告，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為刑法第74條第1項所明定；法院是否宣告緩刑（含緩刑期間長短、有無附加負擔或條件，及緩刑期內是否付保護管束），有其自由裁量的職權，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的條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其雖因思覺失調症影響，一時失慮，致犯本案，然曾於偵查中自白犯罪，並非完全無悔意，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雖否認犯罪，然此或肇因於被告未持續就醫所致（詳後述），另被告本案燒燬之物為雜草，所有人也從未提告請求損害賠償，本院綜合上情，認對於被告最佳之處遇方式，應著重於被告病情之矯治，讓醫療機構取代監所之功能，若被告能持續、穩定接受治療，使病情獲得穩定控制，應無再犯之虞，反之，若使被告接受短期自由刑之執行，反有害此危險性格之逐步消滅，是本院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3年。
  ㈤保安處分：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亦有規定。而刑法關於監護處分之立法目的，除對受處分人給予適當治療，使其得以回歸社會生活外，復在使其於治療期間，仍與社會隔離，以免危害社會，性質上兼具治療保護及監禁以防衛社會安全之雙重意義，當屬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於遇有刑法第2條第1項法律變更之情形，自有上開新舊法比較規定之適用。而刑法第87條於111年2月18日修正、同年月20日施行前規定：「（第1項）因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第2項）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第3項）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其修正後規定：「（第1項）因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第2項）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第3項）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其執行期間屆滿前，檢察官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許可延長之，第1次延長期間為3年以下，第2次以後每次延長期間為1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第4項）前項執行或延長期間內，應每年評估有無繼續執行之必要。」是由法條文義觀之，修正前、後之監護處分期間均為5年以下，惟修正後第3項增加檢察官得聲請延長監護期間之規定，且並無次數之限制，顯然較不利於行為人。另現行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6條至第46條之3之規定，雖亦於111年2月18日併予修正檢察官執行監護處分之執行及評估方法，惟與修正前、後刑法第87條之規定合併觀察，修正後之規定並無因此較有利於行為人，仍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87條之規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2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行為後，刑法第87條業經修正如前所述，揆諸前開實務見解意旨，本案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87條之規定，先予說明。
　⒉查輔佐人於本院審理時陳稱：被告現在與我、兒子、媳婦同住，我兒子、媳婦都在上班，平常都是由我一人在照顧。我現在快70歲了，因為脊隨開過刀，已經無法工作。我有時要出門辦一些事情，被告沒有亂跑出去。被告有抽菸的習慣，平常也會隨身攜帶打火機。被告的病情已經很嚴重了，沒有好轉。被告現在沒有持續就醫接受治療，因為我要帶被告去，他都說他沒病不要，會被人家加害，且也不願意吃醫師開的藥，已經好幾年沒有就診了，我也沒辦法勸被告服用藥物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5、41至44頁）。
　⒊另前揭精神鑑定報告記載：「…當日（被告）被強制送醫至本院急診，並因精神症狀顯著安排住院，經治療後於民國107年9月17日出院。出院後陳員可短暫回診，然因病識感不佳，陳員拒服藥且自民國107年12月後未再回診，陳員丈夫亦表示並未到其他醫療院所求診。陳員自此多居住家中，社交活動減少，雖後續再無空地燃燒金紙之行為，生活中仍多自語，並有被害妄想、關係妄想、被跟蹤妄想、被監視妄想之症狀仍存，陳員亦有曾將家中木製神像丟入金桶燒毁，點打火機繞頭轉圈等怪異行為，精神症狀影響下曾易怒和謾罵，民國109年曾與案夫發生肢體衝突，為此陳員曾提告案夫，案夫當時獲判緩起訴處分…出院後僅回診幾次即中斷治療，案夫因無法處理陳員拒藥的問題，只能自行看顧，避免陳員走失或闖禍…案長子與案媳婦都在電子工廠上班，雖與陳員和案夫同住，但彼此的關係平淡、疏離，除因案長子上班時間的關係，交集較少外，受陳員症狀之影響，也常造成案長子的困擾，案發當日係由案長子協助滅火的，其對於陳員的醫療安排與案夫的意見歧異，後續即較少介入陳員的事情…出院後僅回診數次即中斷治療，除因陳員乏病識感，抗拒藥物外，家屬意見的不一致也是治療的阻力…曾於晤談中出現拿出打火機點火的行為，對於自己行為的監控較不佳…曾於晤談中突然拿出打火機點火，並表示若嚇到要去拜拜」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32至537頁）。　
　⒋又於本案審理中，可見輔佐人自己曾因開刀住院，無法帶同被告到庭；另本院原安排於111年4月14日進行精神鑑定，詎被告竟無故未到，經聯繫輔佐人原因，輔佐人僅稱：被告就不想去，沒有要鑑定了等語，直至本院為職權調查對於被告有利之事項，始必須發動鑑定留置之強制處分，方而完成前揭精神鑑定，此有本院辦理刑事案件電話查詢紀錄表、鑑定留置票存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47頁、第427頁、第505頁）。
　⒌由上可知，雖無證據顯示被告於案發後再有實行燃燒空地雜草之行為，然仍因其疾病而存在妄想、易怒、謾罵他人情形，也曾出現將家中木製神像丟入金桶燒毁、點打火機繞頭轉圈等怪異行為，更曾於接受精神鑑定時，無端拿起打火機點火，可知被告病情未見好轉，行為控制能力仍屬薄弱，而被告不僅缺乏病識感，不願就醫接受治療及服用藥物，身為主要照顧者之輔佐人，也無可奈何，無法以積極之作為，勸說被告接受治療，亦無法帶同被告到庭接受審判甚或進行對被告理應有利之精神鑑定，只能消極、被動看照被告，然輔佐人不僅年事已高，且仍有可能因疾病住院或有事外出使被告獨處，而被告其餘同住家人則因關係疏離或工作繁忙無法發揮支持、照顧功能，且輔佐人亦任由被告攜帶打火機，依前述情狀，堪認被告有再犯點火燒燬他人財物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且有於刑之執行前實施之必要，爰依修正前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規定，命被告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1年，期於適當之醫療處所、機構，接受規律之看管及治療，避免被告再因自身疾病而對其個人、家庭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期之危害，以資矯正。至於將來執行機關認被告已無繼續執行之必要，仍得向法院聲請免其處分之執行。又依刑法第74條第5項規定，緩刑之效力不及於保安處分之宣告，併予敘明。
三、沒收：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為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明定。查被告點火使用之打火機，無證據顯示為被告所有，且前開打火機並非違禁物，單獨存在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價值又極其輕微，復未扣案，倘予沒收、追徵，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開啟之外，對於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對於沒收制度所欲達成或附隨之社會防衛亦無任何助益，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是依說明，本院認無沒收或追徵前開打火機之必要。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175條第1項、第19條第2項、第74條第1項第1款，修正前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佩珊提起公訴，檢察官高玉奇、謝咏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彥年
                                      法  官  簡方毅
                                      法  官  郭鍵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羅鎰祥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2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